附件2：

马鞍山技师学院

关于制订2013级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在生产、管理、服务等一线工作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2．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中心，结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强化理想信念、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等教育。兼顾专科学历教育需要，将联办专业教学计划与技能取证教学安排有机融合。

 3. 各系须遵照马鞍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0年全市技工院校工作意见》（马人社秘［2010］52号）文件有关规定：“技师学院招收初中文化起点的学制学生，培养高级技工，可试行2+2学制（中级班两年、高级班两年）”，“招收高中毕业生，可试行3年学制培养高级工，4年学制培养预备技师的模式”制订2013级专业教学计划。

 二、教学计划的主要内容
 各专业教学计划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1．招生对象；

    2．修业年限；

    3．培养目标；

    4．业务培养要求（毕业生应获取的知识和达到的能力）；

    5．主要课程；

    6．主要实践环节；

    7．学时与学分；

    8．专业课程设置表与学时分配表。

三、课程体系结构及课程开设要求

1．公共基础课程：

    各秋招专业开设的公共基础课必须包括：语文、数学、职业道德与法律、体育，春招班必须开设通用职业能力、职业素养课程。

高中起点三年制、初中起点四年制大专班公共基础课参照联办大专教学计划制订，并确保一定的课时量。初中起点三年制属理工类专业的语文课程开设一学期，数学开设一学年。属文科类专业（商贸类）的语文课程开设一学年，数学开设一学期。学时周四。

英语根据专业需要决定开设时间及课时量。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建议开设在第一或第二学期，学时周四。职业道德与法律原则上开设在学生顶岗实习前一学期，学时每周不低于二节。所有学制和专业必须开设体育课程一学年。学时每周不低于二节。公共基础课（除计算机应用基础外）为基础部管理课程。

2．专业基础课程：

为本专业的学科基础类课程，是学科大类所涵盖专业范围内通用的课程，建立相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的公共平台，尽可能统一开设时间及开设课时量，并在《专业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中表现出来。专业基础课程为系级管理课程。

3．专业课程：

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的课程，它既要体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又要体现专业自身特色和办学特色，专业课是系级管理课程。

4．实践教学环节：

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各专业必须构建贯穿于教学全过程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包括军训、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训练、各类实验、顶岗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可根据各专业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安排，要有明确的实践教学内容和要求、评价监测标准和方式。

四、组织实施
1．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原则和基本框架，由教务处征求各系、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各系要按照人才培养计划的原则意见和总结近几年教育、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专业教学计划，由系主任签字后报教务处，教务处审核后，报分管院长签字下发执行。

2．专业教学计划是学院教学工作所依据的重要文件之一，具有严肃性和稳定性，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得修改。

3．专业教学计划制订后，各系（部）要制订（修订）与之相配套的课程简介、课程教学大纲、实践性教学环节指导书等人才培养基本文件。

